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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南市政府 104年廉政會報第 3次會議紀錄 

時間：104年 12月 21日（星期一）上午 10時 

地點：永華市政中心 6樓簡報室 

主席：賴市長清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蔡雅淳 

出席人員：詳如簽到名冊 

壹、主席致詞 

曾副市長、陳秘書長、各位委員以及本府各位同仁大

家好。首先感謝各位委員參與今天的廉政會報，目前總統

及立法委員選舉正如火如荼的展開，各方陣營也互相指責

對方在操守上的問題，然而對於這些指控，相信整個社會

很快就能釐清，由此可見人民對於政治人物或政府清廉及

操守的要求非常高。上一次的會議中，針對外界所指控的

六大案做了報告及說明，這也證明本府真金不怕火煉，皆

秉持清廉勤政之原則推動市政，因此，敬請各位委員給予

我們指教，也希望各位同仁能夠再接再厲。 

貳、宣讀上次廉政會報裁(指)示事項辦理情形（詳如會議資

料第 3-34頁） 

【編號第 10401-2案】辦理情形如會議資料第 3頁，因部分

內容尚待研究討論，建議繼續列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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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編號第 10402-1案】辦理情形如會議資料第 4頁，報告後

解除列管。 

【編號第 10402-2案】辦理情形如會議資料第 4-34頁，建

議解除列管。 

主席： 

如沒意見則依秘書單位建議辦理。 

參、報告事項 

一、秘書單位工作報告:（詳如會議資料第 35-54頁）。 

主席： 

各位委員針對政風處之工作報告有無補充意見?如無意見

即進行專題報告。 

二、政風處廉政專題報告－「臺南市政府政風處 104年區

公所回饋金業務專案稽核」（詳如會議資料第 55-67

頁）。 

秘書長： 

    回饋金係屬給付行政，因此以行政規則的方式來訂

定相關規範，過去臺南市尚未合併之前，絕大部分鄉鎮

市公所直接向中央或當時的縣、市政府進行回饋的機

制，回饋基本上屬於鄰避設施的部分，例如航空站的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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音而給予週遭居民回饋，性質上有針對個人的回饋、區

域的回饋，預算上有資本門也有經常門的形式。縣市合

併之後因為中央並無要求鄉鎮市公所針對回饋金的行政

規則進行修正等相關作為，然我們發現，在執行面上市

府有時無法瞭解各行政區回饋金執行的情形，因此才利

用專案稽核的方式，請民政局協助蒐集 37個行政區的回

饋機制進行研究及稽核，而本次專案稽核的對象並不以

名稱為「回饋」者為限，性質上只要有類似的情形，皆

納入稽核範圍，當然這中間也會有若干非屬回饋機制而

屬於損失補償的機制，亦或是單純為預算法上補助款性

質的機制，這些都是本次稽核納入的範圍，目的在於管

理上能夠完備，更重要的是能將資訊公開透明。 

    檢視結果發現，目前執行面上尚無較大疏失，換言

之，在合法性及公平性上，行政流程及作業上均無大問

題，至於考核和評鑑機制之有無，目前僅有考核機制而

無評鑑機制，例如殯葬基金，因為各區公所皆有納骨塔，

因此有回饋金，本來區公所針對殯葬基金就有考核機

制，但並未專門針對殯葬基金訂定評鑑機制，未來如果

認為評鑑機制為必要，民政局也可以對此新訂行政規則



 - 4 - 

來加強監督及管理。 

    最後有關資訊公開的部分，因為各區公所對於資訊

方面的能力較為不足，目前雖有對外發函、公告等某種

程度的公開，但並未於網站上進行揭露，鑒於目前所謂

資訊公開係指資訊公開上網，未來也希望此部分能在網

站上揭露相關訊息。藉由回饋金專案稽核，能夠清楚瞭

解到臺南市一年之中回饋金的金額，該金額依照預算法

均需納入預算。另有關今日政風處的報告，方才尚未說

明書面呈現的總回饋金額 3 億元，與口頭報告中 4 億多

元不相同的原因，本次與上次開會中所統計的金額落差

所在，請政風處進行補充說明。 

政風處補充說明： 

經過上次的研討會議，主計處有補正三筆回饋金，分別

是白河區公所的白河水庫回饋金、大內區公所的烏山頭

以及水資源的回饋金，因此 4 億元是上述三筆加總上去

後的統計金額。 

楊永年委員： 

此種專案稽核用意甚好，亦使我們得以瞭解回饋金的使

用狀況，這邊提供一點建議，目前僅以法律面來看此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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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，不知道有否思考過該回饋金機制使用的永續性，包

括環境、生態的永續性，如果加上此種考量，相信對市

政推動非常正面。  

主席： 

回饋金在地方若隨意使用的確非常可惜，正常是以現金

或辦保險的形式直接回饋到個人身上，若能針對永續及

環境著墨當然更好，然而現今回饋金執行方式因為地方

已經行之有年，如果斷然將回饋金改成不發給個人而用

於環境建設，可能會遇到執行上的困難，未來我們會再

繼續努力。 

許育典委員： 

方才政風處報告時有提到各區資訊公開的問題，無論是

回饋金或其他補助的項目，因為臺南市政府已有「臺南

市政府對民間團體及個人補(捐)助預算執行應注意事

項」(下稱補助應注意事項)的規定，並於第四項第一款

規定：「各機關對民間團體及個人之補（捐）助之作業規

範應於網際網路公開」，既然已有此款規定，則目前未有

公開的情形與法規所牴觸之落差，是否有執行上的問

題，及是否有相關執行的督導措施，應向委員們進行簡



 - 6 - 

單說明。另外有關統計金額落差問題，是否還有其他遺

漏項目，亦或是此項統計如何能夠達到正確性?或者依照

現行行政機關的執行方式無法得知某些項目? 

政風處補充說明： 

有關資訊公開部分，依照補助應注意事項確實應將作業

規範上網公開，此部分在本府法規查詢網站皆已公開，

方才所述資訊公開量不足之意，係指在執行回饋金時，

申請期限、符合資格、月報表等，至目前為止尚未定期

公開，因此希望能夠加強尚未定期公開的部分。此外有

關金額也非常感謝主計處從預算書中發現有遺漏三筆未

列於稽核範圍內，我們也立即補正，因為本次稽核係採

擴大稽核，部分以往認為非回饋金的項目也將之納入，

此部分疏漏爾後會加強政風和會計單位的配合。 

主計處陳處長補充說明： 

當初針對所有預算皆有編列，然而有部分是未透過預

算，有透過預算的部分發現有漏列即提出請政風處補

列，有部分是屬於委辦性質也有列入查核，雖然非屬回

饋金性質，但列入查核並無相關問題。 

秘書長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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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原先希望重點置於回饋金上，後來政風處採取擴大

稽核的方式，因查核作為的範圍增加非屬壞事，最後也

尊重政風處的做法，然而因為範圍的增加，就可能會有

疏漏的部分；另外有些回饋金並非每一年度都有，如方

才主計處處長所言，係屬於委辦性質，實質上雖有回饋

性質，但名義上並非屬回饋，在此種情形下進行清查盤

點時確實有可能會有部分遺漏，然而我們當然也希望能

夠一網打盡將全部納入稽核範圍。 

    資訊不足方面，其實主要是月報表，即是說每個月

回饋或補助多少金額給誰？此部分尚未充分揭露，例如

給予個人的回饋金、健保給付等，在網路上的公開確實

不足，然而法規方面，例如作業規範、注意事項、實施

要點等，在法規查詢系統裡都能夠查詢到。 

主席： 

感謝政風處的報告。各位委員有無任何指教或想深入瞭

解的?如無即進入下一程序。 

三、地政局專題報告－「南紡夢時代地下停車場重劃案」

專題報告(詳如會議資料第 69-76頁)。 

四、都市發展局專題報告－「臺南市新市政中心規劃案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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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題報告(詳如會議資料第 77-83頁)。 

五、都市發展局專題報告－「武聖夜市學校用地解編案」

專題報告(詳如會議資料第 85-91頁)。 

主席： 

謝謝相關局處的報告，關於這些案件究竟是貪汙還是抹

黑，市府利用廉政會報向各位委員報告，就是希望各位

委員能清楚明白，市府主動提出報告就是證明市府真金

不怕火煉，因為大家都是專業的人士，剛剛相關局處提

出的報告應該能使大家對該案能夠清楚瞭解，各局處對

這三個案件有無補充?委員有無指教? 

許育典委員： 

剛才在聽都發局兩個案件的報告時非常清楚，都發局對於

如何執行、外界質疑哪些內容以及針對質疑提出的回應都

很清楚，一看就知道沒有問題，從後面的具體作法來看，

其實看得出來這兩個案件純粹是抹黑；但地政局的部分我

認為報告內容比較純粹是過去停車場重劃案的報告，針對

如何被外界質疑、抹黑及相關回應都看不到，我想兩個局

處的報告內容相對來看會覺得有落差。 

主席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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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政局報告雖完整，但沒有針對質疑的部分特別著墨並加

以對照，我想呈現方式可以再議題性一點。 

地政局林局長補充說明： 

請委員參考簡報第 8頁，外界主要質疑本案在細部計畫中

把地下停車場的興闢費用納入重劃負擔，將來土地如果有

移轉，增值稅扣 40%，這樣的費用會有圖利南紡的問題。

如同我剛才說明的，重劃負擔原則上依據平均地權條例第

60條的規定只有十項的用地負擔，平均地權條例第 60條

的規定考慮到第一點：重劃必須是全體同意，為避免地主

的負擔過重，所以採列舉的事項，而這個案件地主只有兩

位，全體同意列為共同負擔，工程書圖也經過本府工務局

審核通過，在公園地下興建停車場，一方面將開發區原有

的東光路及凱旋路路邊停車空間予以取消，為了遞補這些

取消的停車空間，要求開發者在公共設施用地興闢至少

227 格停車位，這部分除了符合公共設施用地的多目標使

用外，也不妨礙到原公共設施用地使用的效益等等理由，

因此地政局基於這樣法律規定的意旨，請示內政部，內政

部便找地政局開會研商，認為這樣類似重劃費用的負擔，

基本上沒有違反法的精神。地政局就地下停車場興建費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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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部分列入重劃負擔，將來重劃後土地移轉可以減徵土地

增值稅，地政局是針對這部分來說明，就本府來講外界攻

擊的就是這個部分。 

主席： 

請各位看一下內政部的公文，當時重劃會請求將地下停車

場興闢費用列入工程費用計算，地政局有請示內政部，內

政部公文的意旨簡單來講，就是蓋了之後產權一定要捐給

市政府，而本案有捐給市政府，因此市政府現每年會有 440

萬的收益。我想地政局如果以議題式的方式列出來，各位

委員就會比較清楚。 

許育典委員： 

這個案件看起來算很單純。 

主席： 

我想當時因為在選舉期間，外界以為我要選總統，所以準

備了這些資料刻意抹黑，提出所謂六大弊案，其實那些並

不是弊案。 

許育典委員： 

我原以為這個案件有地政局沒有詳列出來的一些較具新

聞性的爭議，如同外界質疑都發局的兩個案件就很有針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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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，但這樣看起來地政局的案件很單純。 

主席： 

我們六個案件都很單純，但是議會的生態改變，再加上

2016 年總統、立委的選舉，所以包括風傳媒等媒體上都

是特定政治人物的刻意炒作，藉以攻擊臺南。 

金玉瑩委員： 

主席以及各位委員、長官大家好，針對剛才提到地下停車

場的案件，我認為簡報第 10 頁中的內政部的函文有個地

方要特別注意，文的一開始就清楚說明之前審議該案開闢

之工程費「非屬」共同負擔之工程費用，也就是說，在主

管機關內政部開始認定時，是認為原案情的情形並非平均

地權條例第 60條第 1項可列為重劃負擔的部分；而在文

中第 3 行開始轉變，最後再加上了「倘經」，所以照這個

公文看來，目前的認定責任是市府比較高，也就是市府在

查證有文中敘明的 4個要件以後，認為這個部分是可列為

重劃負擔。但我認為市府事後的功課可以評估計算一下，

將停車場興闢費用列為重劃負擔後，將來真正可以節省稅

費的總金額是多少？因為後面的論證已經很清楚，根據目

前內政部的函示，在法理上也可以顯示市府已經有查詢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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過程，但如果最後市府算出來節省稅費的金額非常大，那

會是另外一個議題。有時候就算是抹黑，但是當初平均地

權條例嚴格限制只有明列十項，一定有它計算的原則，所

以這部分市府可以做這樣準備，如果金額沒有很大的情況

下，加上剛才所稱的總建設經費全部無償移轉給政府之

外，同時後面還有收費的機制，可以加總在一起，在整體

效益評估時，至少在稅費這一塊市府不是陌生而且不會不

知道產生對原來重劃地主節省稅費的結果。 

黃雅萍委員： 

 我延續金委員的意見，關於地政局在簡報第 4頁上提到重

劃平均總負擔是 50.2%，這是公共設施土地跟費用負擔的

部分，金委員剛才提醒的是在費用負擔雖然有地主提出來

的設置地下停車場的相關費用，而這個費用在市府內部的

正確性與否，這部分可能要先做釐清確認；至於地政局的

因應措施除了金委員提到的以外，本案公共設施重劃平均

總負擔的部分相對是高的，這部分金額的計算也麻煩市府

提早做因應。 

地政局林局長補充： 

這邊補充說明，地下停車場興建的費用是 2.75 億，當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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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計算將來重劃後的地價，在重劃計畫書是以重劃後約 20

多萬的地價去算，如果重劃後的價格扣除開發成本，大概

減徵的稅 40%，差不多 1億多，這個我們當時也算過，所

以沒有圖利南紡，對他來說是要多付錢來做這個工程。 

楊永年委員： 

 我提供一個小建議，今天準備這三個案件的報告都非常清

楚，市府在公開透明的部分做得相當好，而廉政會報委員

會的主要任務，就是希望能夠有廉政的政策，因此像今天

這三個案件，未來如果有類似的報告，或許可以每個案件

整理一、兩個廉政政策建議，例如這個案件這樣做，別的

案件以前怎麼做，過程發生了什麼狀況等等，這其實是市

府已經既有的政策或者再從這個案件中去闡述清楚；換言

之，整理個案的目的在提供廉政政策建議，而且無論是市

府廉政政策或是防弊政策都好。這部分當然要花一些工

夫，能夠來做一些回應，包括剛剛幾位局處首長的回應其

實都相當好，只是後續怎麼樣釐清，變成市府的廉政政

策，我想未來不管以任何方式回應，都會非常具有說服力。 

主席： 

 謝謝楊委員，接下來進行下一個程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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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討論提案 

提案 1：提案單位：本府政風處 

案由：擬研提「臺南市政府基層扎根廉政工程三部曲─廉政

細工專案實施計畫」，期以加強機關同仁對機關內部作

業流程潛在違失風險之認知，並透過弊端型態之揭

示，加入行政及社會共同監督力量，避免相同弊端重

複發生，達到防弊預警效益，使機關業務順遂推動。 

說明：（詳如會議資料第 93頁）。 

楊永年委員： 

    非常感謝市府願意支持廉政細工的提案，雖然曾檢察

官本次未到場，但是我與曾檢察官昨天也做了一些討論，

希望能對市府的廉政工程做出一些貢獻，在此與各位做簡

單的報告，首先感謝市府支持這樣的構想，也感謝政風處

加以規劃，在此提出兩個建議，第一個建議跟我剛才提到

的也有關係，也就是關於廉政委員會的定位，我想廉政委

員會的定位應該還是圍繞在防弊政策的擬定，讓局處有所

遵循。而廉政細工的討論即是為了充實的廉政會報內容做

準備，只是廉政細工是以各局處為單位，而討論各局處的

問題時，一定會針對市府討論的幾個大型專案可能發生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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弊端進行討論，在討論的過程當中，廉政的政策會進一步

形成，即是哪些部分我們可以怎麼做、哪些部份不能這麼

做，便會形成市府統一的廉政或防弊政策。 

    第二點是有關桃園機場公司針對桃園第三航廈錄製

的防弊影片，建議將這個影片納入工程或採購評選會議的

流程，過去曾檢察官發現很多案例是評選委員對於其擔任

評選委員的相關職責不清楚，因此我們希望將該影片落實

在評選會議流程中，今天也特別帶來 10 片送給政風處，

這是曾檢察官親自錄製的，影片僅 15 分鐘，簡要的把相

關的關鍵點在影片中呈現，目地是提醒評選委員能夠防

弊，該影片針對相關職責及評選委員係授權公務員等等都

有詳細的說明，而該影片目前已經在桃機公司及水利署兩

個機關落實執行，因此建議市府也能全面採用，納入並落

實在評選會議中。 

秘書長： 

    曾檢察官一直希望從預防司法的角度上來著墨，因為

等到檢察官發現案件到後續的偵察程序，其實對整個政府

的形象或效能都會產生影響，所以他一直希望能跟政府機

關行政部門透過預防的機制來貫徹，例如之前的履順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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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，定期把市府標案的得標廠商找來，協助廠商履約順

利，也讓廠商知道相關法規，及如何去防止關說或其他不

當壓力等等，市府也絕對會依法行政。而楊老師跟曾檢察

官希望市府再往前一步、再做一個提升，因此有細工計畫

這樣一個構想，希望市府做得更澈底，經過政風處討論、

評估，認為這個是可以執行的，並且在會前簽陳給市長，

市長原則上同意作為市府下一年度的重要施政。 

    另外楊老師特別提到有關影片的問題，其實我們發現

很多案件在評選過程確實很容易出差錯，如果能透過影片

教育訓練的方式，讓市府同仁及府外的委員也能夠瞭解的

話，我相信對本府整體廉政的提升應該是有很大的幫助。 

許育典委員： 

剛剛秘書長提到曾檢察官的想法是預防司法，我認為預防

司法這個用語是錯的，如果是法務部的話應該是行政，因

為司法是被動的，其實不能預防。 

秘書長： 

可能我的用語表達得不是很好，曾檢察官的意思是希望盡

量在制度面上不要有弊案發生，其實應該是說防貪、防弊

的預防功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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許育典委員： 

我以學術的角度思考是認為預防司法的用語怪怪的，我認

為法務部基本上，像檢察官應該算是司法行政的角色，檢

察官是積極主動的，他跟我們一般講法院的司法不一樣，

因為法院是不告不理，所以如果是檢察官、法務部的角

色，它們基本上配合市府在防貪上結合，比較積極性的作

為我覺得是可行的。 

主席： 

如果沒有其他意見就通過。 

伍、臨時動議 

許育典委員： 

我在看會議資料第 40 頁第 8 點辦理專案稽核、落實機

關內部控制的部分有點疑惑，舉個例子來說，其中第 5

項藥品管理稽核、第 6項焚化廠操作、第 7項水汙染案

件專案稽核、第 8 項道路側溝專案稽核及第 11 項登革

熱防疫督導專案稽核等，看起來跟廉政、防貪似乎較無

直接關係，或是說這是習慣性的放在廉政會報上處理?

因為裡面提到很多項專案稽核，是否有對焦式的僅將與

廉政有關係的稽核項目放進去？我認為其中第 2項查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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毒品案件專案稽核，因為毒品有涉及內控機制及貪瀆的

風險，這部分放進去我可以理解，但其他的部分好像跟

廉政與防貪一點關係都沒有。我想或許可以將這些資料

對焦在廉政，提供給大家參考。 

主席： 

政風處下次工作報告時應再過濾一下，將與「廉政防貪」

較無關聯的業務予以刪減。 

政風處詹代理處長： 

關於專案稽核的部分在政風機構條例裡面有提到易滋

弊端業務的稽核，在相關稽核執行的當中，目的在於發

現行政程序上的缺失，如能有即時改進的，那我們是著

重於提出事前的預警作為，因此是以預防貪瀆的角度切

入來辦理專案稽核。 

楊永年委員： 

我補充一下，其實我們說廉政核心的概念有兩個，一個

是我經常跟政風處政風人員互動，那我會跟他們講，其

實政風的核心是公開透明，公開透明的背後大家接受度

會比較高，不見得是防貪，如果我們以公開透明的角度

來說，都是可以相關的，那麼許育典委員若從這角度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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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，就可以相關。只是我們如何在這個部分去形成政

策，是有潛移默化的作用，公開透明就有監督的作用，

也就不容易有貪瀆的作為，當然更細部、更聚焦的會是

防弊、防貪的政策，那這兩者間是有高度關聯性的，未

來可能麻煩政風處再稍微多花一些時間，如何將這些東

西變成一種政策。 

黃雅萍委員： 

最近中石化判決了，市府之前是列為被告，之後原告對

市府撤回，而在今天資料第 62頁的中石化睦鄰基金管理

機制裡面提到中石化不干涉回饋金的運用方式，而且可

以看到其他的管理機制都有定期抽查或抽驗，這部分的

回饋金是對於安南區鹿耳里、顯宮里及四草里的居民做

醫療費用的補助，我想有關機制的部分市府還是需要再

予以查核，且市府當時好像也有跟原告等居民達成部分

的共識，這部分如何落實我們今天看不到，不過我希望

市府不要因為判決的結果就有所疏忽。 

主席： 

謝謝黃委員及各位委員的指教，今天的會議到此，散會。 

陸、散會(11：40) 
 


